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进一步鼓励支持企业上市（挂牌）若干措施的通知
玉政办规〔2021〕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玉林市进一步鼓励支持企业上市（挂牌）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12 月21 日
玉林市进一步鼓励支持企业上市

（挂牌）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鼓励支持企业上市（挂牌），提高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积极性，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发〔2020〕1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动广西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桂政办发〔2021〕4号）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鼓励企业开展股份制改造

对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广西证监局完成上市辅导备案登记的拟在境内上市（挂牌）的后备企业,由市财政给予一次性改制工作经费补助50万元。

二、鼓励企业上市融资

（一）企业上市奖励

1.对上市申报材料被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的拟上市企业，市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经费200万元。

2.拟上市企业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实现IPO（首次公开发行）的，市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300万元。

（二）上市企业迁入我市奖励

玉林市外正常经营的境内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入玉林且满1年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50万元；按规定异地“买壳”或“借壳”上市后将注册地迁回玉林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享受奖励后不满10年从玉林迁出的，应退回此项奖励资金。

（三）上市企业融资资金投入我市奖励

上市企业将在资本市场所募集资金的60%以上在我市内投资的，按其在玉投资额的万分之五由市财政给予奖励。

三、鼓励企业新三板挂牌融资

（一）挂牌奖励

1.拟挂牌企业申请材料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受理的，可申请一次性奖励30万元。

2.拟挂牌企业在新三板正式挂牌的，给予不超过7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其中，在创新层挂牌的奖励70万元，在基础层挂牌的奖励50万元。

（二）进档升级奖励

1.新三板挂牌企业从基础层进档为创新层的奖励20万元。

2.新三板创新层挂牌企业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奖励100万元。

以上新三板挂牌融资奖励，市本级企业的奖励由市本级财政负责；县（市、区）企业的奖励，由市级财政负责50%，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财政负责50%。

3.新三板挂牌企业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除北京证券交易所外）上市的，可按照前述规定享受企业上市的奖励支持。

四、鼓励企业使用股权债券工具

（一）再融资奖励

1.在玉林市内登记注册的上市企业，通过增发、配股等股权融资方式进行再融资的，按照其融资额的0.1%给予奖励，年内单户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2.在玉林市内登记注册的挂牌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通过定向增发、配股等股权融资方式进行再融资的，按照融资额的0.1%给予奖励，年内单户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二）企业发行债券融资工具及资产证券化产品补助
对玉林市内企业，通过沪深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REITs等产品，以及经认定的境外债券交易所公开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分别按照其实际支付中介费用的50%给予补助，每户企业每类产品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80万元；对于发行绿色、扶贫债务融资工具或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企业，每户企业每类产品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五、鼓励中介机构提供上市服务

鼓励证券服务机构进驻玉林并提供相关优质专业服务。对在玉林设有证券营业部的证券机构，所服务的企业成功上市后，市本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

六、加大对上市、拟上市企业的扶持
（一）加大对进入自治区、玉林市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企业的扶持

1.对于玉林市已进入自治区、玉林市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的拟上市（挂牌）企业（以下统称入库企业），分别享受自治区、玉林市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管理办法规定的权利。

2.入库企业在改制上市（挂牌）过程中遇到的关于土地出让金、税收、证件变更、承接贷款、证件补办等方面问题以及相关“守法证明”开具问题，分别按照《关于处理企业改制上市（挂牌）中有关问题的意见》（玉政办发〔2016〕12号）和《玉林市优化拟上市（挂牌）公司守法证明办理流程实施方案》执行。

3.将入库企业名单推送给辖区金融机构，优先给予信贷、担保融资，原则上不抽贷、断贷、压贷。

4.组织入库企业开展或参加上市（挂牌）业务培训，邀请券商等中介机构为入库企业开展讲解政策、咨询等服务。

5.由市金融办对入库企业的上市（挂牌）准备工作进行评估，每2年通报表扬一批在上市（挂牌）工作中表现积极、成效明显的优秀入库企业。

（二）加大对已上市（挂牌）企业的扶持

对符合条件的上市（挂牌）企业，在申报各类政府政策性资金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对上市（挂牌）企业通过再融资计划投资的项目，优先在项目立项、审批和不动产登记等各个方面予以业务指导和审批、优先安排用地能耗指标。

七、鼓励加大企业上市工作力度

（一）加强督导考评

将开展企业上市（挂牌）培育工作列入县（市、区）年度绩效考评。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在企业上市（挂牌）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的，作为年度绩效考评加分重要依据。

（二）加大企业培育力度

市资本市场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大培育力度，每年至少召开1次企业座谈会或调研活动，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上市（挂牌）工作进展情况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市本级财政安排资金用于开展企业上市业务培训调研、企业培育、购买上市有关服务等相关工作开支。各县（市、区）要加大企业上市培育经费投入。

八、本措施所指的企业，是指在我市辖区内注册登记、并在我市纳税的各类企业。

九、本措施与玉林市现行或今后出台的其他政策内容相重叠的，可选择最优惠政策执行，但不得叠加享受优惠。

十、企业在上市（挂牌）过程中，已经享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同类优惠政策的，不影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政策。

十一、本措施涉及的奖励资金具体申报办法，由玉林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会同玉林市财政局具体制定并公布实施。

十二、本措施由玉林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会同玉林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十三、本措施适用期限从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